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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

  衞煥南主席歡迎各委員和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 )的代

表出席棚仔及時裝基地工作小組第 4 次會議。  

議程第 1 項：通過第 3 次會議紀要  

2 .  工作小組通過上述會議紀要，並無修訂。  

3 .  衞煥南主席建議處理工作小組的撥款申請前，先由食環

署的代表匯報安置棚仔布販事宜的進展。  

4 .  工作小組一致同意上述建議。  

5 .  張鳳香女士表示，食環署於 2016 年與布販商討搬遷安置

事宜後，一直致力研究優化重置「布市場」的離場方案，以便

盡力回應布販的訴求，並在去年就有關方案作出調整，當中包

括為獲登記的非持牌經營者提供更好的離場方案及酌情為未

獲登記的非持牌經營者制定特別的離場安排。而離場安排包

括布販在交還所佔用的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小販攤位後，可

選擇搬遷至通州街臨時街市租用街市攤檔繼續經營，或領取

一筆過的特惠金。深水埗區環境衞生總監亦曾於去年 10 月及

本年 2 月到棚仔與關注組代表進行會面，關注組代表表示會

在疫情穩定後與其餘場內的非持牌經營者商討有關離場方案，

並向署方轉達有關意見。此外，署方於 2019 年 5 月及 7 月就

優化離場方案與布販及欽州街布販市場關注組 (關注組 )的代

表進行 2 次會面，並於本年 2 月 25 日就離場方案及搬遷安排

發信徵詢場內 50 名非持牌經營者的意見。  

6 .  何應開先生表示，布販們會自行就離場方案尋求共識，

建議食環署直接與布販代表溝通，並要求食環署與商務及經

濟發展局 (商經局 )就棚仔和設計及時裝基地 (基地 )的發展進

行跨部門的合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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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譚國僑議員要求食環署提供布販遷置方案的時間表，以

及盡快就離場方案與布販代表達成共識，以便商討棚仔和基

地的長遠發展規劃，亦期望工作小組可參與署方與布販代表

的會面。  

8 .  黃英琦女士期望邀請商經局的代表出席工作小組會議，

加強相關部門的協調，並指施政報告提及建立基地可讓深水

埗區成為本港設計及相關創意產業的中心，遷置方案對日後

基地和棚仔的規劃，以及兩者創造的協同效應有重大影響。

她認為政府不應只處理棚仔搬遷和拆卸事宜，忽略了布販希

望布藝市場持續穩健發展以支援設計和製衣業的願景。  

9 .  李庭豐議員建議研究通州街天橋底空置土地的用途及

未來布藝市場的發展，並查詢食環署何時執行有關棚仔的遷

置方案，以及遷置後新攤位的租金金額。  

10 .  張鳳香女士回應表示，待關注組提交布販對離場方案的

意見後，食環署會考慮有關建議及作出調整，並盡快召開會

議，務求就離場方案與布販達成共識，並會為遷置棚仔設立

時間表。署方提出優化的離場方案包括調低圍內競投租金及

増加免租期等，惟細節不宜公開；待確立離場方案後，署方

會規劃通州街臨時街市第 4 至 5 座 (第 4 至 5 座 )的用途，以

配合布藝市場的發展。  

11 .  何應開先生指關注組要求成立跨部門小組處理棚仔遷

置事宜及布藝市場的發展，令接受離場方案的布販能遷到新

攤位繼續營運。他明白布藝市場的經濟效益有限，期望政府

制訂相關政策時可從社區發展角度考量。  

12 .  譚國僑議員表示，如政府打算將棚仔納入為深水埗區時

裝設計業發展的一部分，在制訂遷置方案時應作相應配合，

令布藝市場與基地發揮協同效應，並要求食環署出席區議會

或委員會會議匯報上述事宜的最新進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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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.  曾炤文先生表示，食環署文件指出署方經研究確定通州

街臨時街市的臨時政府撥地再無長遠用地用途後，會交還作

其他用途，查詢有關的研究進度。  

14 .  張鳳香女士回應表示，會後會轉達委員意見。食環署期

望就離場方案與布販達成共識後，與區議會及相關部門合作，

加強宣傳及推廣布藝市場。為了配合布藝市場未來發展，目

前第 4 至 5 座的檔位已全數騰空，歡迎關注組就規劃上述地

點提出意見；如署方確定第 4 至 5 座無法配合日後布藝市場

的發展，會交還用地予相關部門作其他有利社區發展的用途。 

15 .  黃英琦女士表示，民間方案建議第 4 至 5 座可提供予獨

立時裝設計師、導師及其他機構舉辦工作坊，推廣時裝設計

的創意產業，如政府同意上述方案，應提供相應的配套設施，

並查詢署方會否就上述臨時政府撥地的長遠用途進行研究。  

16 .  呂文慧女士表示，食環署有否參考關注組於 2016 年提

出有關第 4 至 5 座的規劃建議。  

17 .  何應開先生重申，關注組要求政府將棚仔納入為深水埗

區時裝設計產業發展的一部分，並為布販提供良好及長遠的

經營環境，而非只處理布販搬遷事宜。  

18 .  張鳳香女士回應表示，關注組在提交對離場方案的意見

時，可就第 4 至 5 座的規劃作出建議；而食環署待關注組提

交有關離場方案的意見後，會參考有關建議及調整方案，並

盡快與布販就經優化的遷置方案進行商討。  

19 .  譚國僑議員期望政府於制訂相關政策時，研究棚仔及基

地可如何配合，為本地的布業及時裝業發展創造新的協同效

應，達至可持續發展，建議建議食環署加強與深水埗民政事

務處的協作，以便推動地區發展。  

20 .  張鳳香女士回應表示備悉有關建議，惟署方期望關注組

可就租金、特惠金、免租期等細節提出務實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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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.  衞煥南主席總結表示，備悉食環署就布販搬遷事宜的進

度匯報，並期望署方盡快召開會議就經優化的離場方案與布

販進行商討，並適時向區議會或委員會匯報最新進展，以及

要求商經局考慮派員出席會議簡介基地的發展規劃。   

議程第 2 項： 2020 至 2021 年度區議會撥款活動  

22 .  衞煥南主席表示，工作小組早前公開邀請區內團體申請  

2020/21 年度區議會撥款，舉辦以「宣傳及推廣棚仔發展 (以導

賞團或工作坊形式進行的活動 )」為主題的活動。秘書處在截

止日期前收到共 1 份撥款申請。他續請申請機構代表介紹活

動計劃。  

23 .  廖家如女士以投影片輔助，介紹文件 1/20。  

24 .  伍月蘭議員表示，參加者如可同時報名參與多於 1 項的

系列活動，受惠人數有限，並指為每個班組獨立設計參加表格

及章程或會浪費資源，以及查詢導賞團講義內容。  

25 .  廖家如女士回應表示，講義內容為棚仔的歷史及最新資

訊。她期望將資源盡量投放於課程材料費內，以直接惠及參加

者，並會統一製作所有系列活動的參加表格、章程和宣傳品，

以免浪費資源。而系列活動以不同年齡層的人士為活動對象，

如蝶古巴特體驗班會招募兒童或親子參加。  

26 .  何應開先生查詢會否邀請棚仔布販參與活動。  

27 .  廖家如女士回應表示，十分樂意邀請棚仔布販向參與者

講解棚仔的發展。  

28 .  呂文慧女士查詢人均 16 元的活動材料費是否足夠、如何

確定受聘者的資歷及經驗能勝任活動導師，以及 2 小時的活

動是否需要為義工提供膳食。而導賞團的參觀路線包括基隆

街、汝州街等地方，查詢會否不符合棚仔的主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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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 .  李庭豐先生查詢如何招募導賞團導師。  

30 .  廖家如女士回應表示，由於義工在活動前會先向導師學

習基本製作過程，因此其服務時間會多於 2 小時；而棚仔地

方有限，因此導賞團無法逗留太長時間，參觀「珠仔街」和「鈕

扣街」能令活動更多元化。她指成衣體驗班的課程內容為製作

圍裙，並表示會盡量聘請有相關經驗及資歷的人士擔任導師。  

31 .  何應開先生表示，期望導賞團能深入介紹棚仔，以及提

供機會讓參加者和布販直接交流。  

32 .  譚國僑議員建議申請機構邀請布販參與活動。  

33 .  伍月蘭議員表示，為配合活動主題，系列活動應以成衣

製作為課程內容。她亦指文件 1/20 與申請機構向其他工作小

組遞交的活動申請內容相近，未有針對棚仔的主題。   

34 .  李炯議員建議招募熟識棚仔的人士擔任導師，以及將義

工膳食費及宣傳品的部分開支調撥至課程材料費。  

35 .  廖家如女士備悉委員意見，並同意作有關修訂。  

36 .  衞煥南主席表示，完成簡介的機構代表可先行離席。  

[機構代表先行離席。 ]  

37 .  呂文慧女士認為成衣製作班製作圍裙或未符合參加者期

望，並憂慮申請機構未能招募合資格的導師。  

38 .  何應開先生建議申請機構邀請布販提供意見，提高活動

的專業性。  

39 .  李炯議員表示，如申請機構願意根據委員意見作出修改，

工作小組可考慮通過有關撥款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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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.  伍月蘭議員表示，申請中部分內容不符合活動主題，建

議機構重新構思活動。  

41 .  江貴生主席請委員考慮由華欣文教基金有限公司主辦棚

仔與我 -深水埗導賞團及布藝工作坊的撥款申請 (文件 1/20)，

金額為 58,942 元，以及請各委員申報利益。  

42 .  由於沒有委員表示支持及棄權，衞煥南主席宣布上述撥

款申請不獲通過，他續建議就該活動主題再次公開邀請區內

團體提交申請，撥款上限為 60 ,000 元。  

43 .  工作小組一致同意上述建議。  

44 .  衞煥南主席邀請委員就棚仔搬遷方案研究調查提出意見。 

45 .  黃英琦女士建議與棚仔布販就搬遷方案進行深度訪問，

並透過訪問不同的持份者，研究民間方案中設立「社區布藝中

心」的可行性，以及如何配合基地的發展。她亦期望研究調查

能邀請政府部門代表、棚仔布販、地區團體及區議員等持份者

進行不少於 2 個參與式工作坊。  

46 .  工作小組一致同意上述建議。  

47 .  衞煥南主席表示，他會按上述建議草擬招標公告。  

議程第 3 項：其他事項  

48 . 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事項。  

49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 11 時 27 分結束。      

 

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 

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0 年 10 月  


